
玉溪卷烟厂复烤车间技术升级改造项目-新建选叶工房主体建设及室外工程（第 2

次采购）施工招标公告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玉溪卷烟厂复烤车间技术升级改造项目-新建选叶工房主体建设及室外工程（第 2次采购）

（项目名称）/（标段）已由中国烟草总公司（项目审批、核准、备案机关名称或单位名称）以红塔烟草（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玉溪卷烟厂复烤二车间原地技术改造项目调整的批复 国烟计〔2022〕141 号（批文名称、

编号及文件等）批准建设，项目业主为红塔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玉溪卷烟厂，建设资金来自企业自

筹（资金来源），资金落实情况：已落实，招标人为红塔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玉溪卷烟厂。项目已

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施工进行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

2.1 项目建设地点：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区。

2.2 计划工期：本项目计划总工期为 420日历天（自开工令载明的开工日期至完成全部工程内容并达到

初步验收合格之日止）。计划工期已包含国家及云南省规定的节假日及公共假日，还包含工程材料的供货

周期。

2.3 质量要求：工程符合设计、国家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和行业施工质量验收规范及有关技术强制性

条文的要求，一次性验收合格。

2.4 其他内容：本项目不划分标段（包括招标项目的建设地点、计划工期等内容的详细说明）。

3.招标范围及招标规模

招标范围：本项目招标范围为：（1）新建选叶工房（包含选叶车间、辅房）的土建及装饰工程、地基

处理、土方工程、给排水及消防工程、照明及防雷工程（部分）、火灾自动报警工程、综合布线工程（部

分）、通风及排烟工程、室外工程（包括：拆除工程、道路广场、室外给排水及消防工程、室外火灾自动

报警系统消防管线）等内容；（2）新建辅助设施（公厕）的土建及装饰工程、地基处理、土方工程、给排

水工程、照明及防雷工程等；（3）新建冷却塔（构筑物）的土建工程、地基处理、土方工程、排水工程等。（招

标范围应涵盖《建筑业企业资质标准》中的承包范围的主要内容等详细说明）。

招标规模：本项目投资金额约为 5468.26万元，新建选叶工房 17753.36平方米，选叶车间钢网架柱网

尺寸约 27.45m*28.95m；新建辅助设施（公厕）208.56平方米及新建冷却塔（构筑物）；新建建筑物总建

筑面积 17961.92平方米。具体内容详见招标文件第七章 技术标准及要求、施工图纸及《工程量清单》（招

标规模应根据《建筑业企业资质标准》中从业标准，包括招标项目面积、高度、跨度、金额等内容的详细

说明）。

4.投标人资格要求



投标人必须是在中国境内合法注册企业、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单位；

详细资质要求：☑有            □无

投标人资质：建筑业企业资质_施工总承包_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_二级及以上  其他资质：/

具备有效安全生产许可证；

当前未被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取消投标资格；

投标人应具备承担本项目施工的资质条件、能力和信誉资质条件。

项目负责人资格要求：☑有          □无

项目负责人资格：注册建造师_一级注册建造师_建筑工程  其他资质：/；拟派项目负责人具备有效的

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须为 B证，且现阶段没有担任任何在建建设工程项目的项

目负责人（项目经理即为项目负责人，下同）。

技术负责人：须具备有效的建筑工程相关专业高级技术职称；

财务要求：2021至 2023（年份要求）有效的财务报表。

企业业绩要求：☑有               □无

企业业绩：业绩个数不小于 1，合同金额（万元）不小于 3700，合同签订时间大于 2019-1-1，业绩内

容为合同金额不小于 3700万元（含）的工业建筑工程或建筑面积不小于 12500平方米（含）的工业建筑工

程，需提供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施工许可证、竣工验收备案表（登记表）。

项目负责人业绩要求：☑有               □无

项目负责人业绩：业绩个数不小于 1，合同金额（万元）不小于 3700，合同签订时间大于 2019-1-1，

业绩内容为合同金额不小于 3700万元（含）的工业建筑工程或建筑面积不小于 12500平方米（含）的工业

建筑工程，需提供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施工许可证、竣工验收备案表（登记表）。

人员配备要求：详见《施工现场专业(管理)人员配备表》。

信誉要求：（1）当前未被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取消投标资格；（2）未被“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列入

失信被执行人；（3）根据《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云南省房屋市政工程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十九

条整治措施的通知》（云建质〔2023〕1号），对在云南省内发生生产安全责任事故的生产经营单位，且不

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在云南省行政区域范围内不得参与新的招投标活动；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条件合

格后，应当逐级向属地行业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复核，经省级行业行政主管部门核准通过后，方可在云南省

行政区域范围内参与新的招投标活动。

其他要求：

1、信誉要求：

（1）在“信用中国”网站未被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

（2）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未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

（3）在全国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未被列入“黑名单”。



2、财务要求：投标人财务状况良好，提供近三年(2021-2023)经第三方机构审计的年度财务审计报告

及财务报表（包括但不限于现金流量表、利润表、资产负债表等），且审计报告意见类型中不能有否定意

见或无法表示意见（注：若新成立的企业提供成立后经第三方机构审计的审计报告及财务报表或证明材料

及说明）；

3、专职安全员须具备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C证）；

4、项目负责人、技术负责人及专职安全员须提供 2023年 7月至今连续三个月社保缴纳记录证明或符

合社保局规定网站的有效打印件（注：若新成立不足 3个月的企业，提供成立后至开标时间截止前由社保

部门开具的社保缴费证明）。

5、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申请。

5.招标文件的获取

5.1凡有意参加投标者（以网上公告时间为准），登录  玉溪市公共资源交易电子服务系统网站，凭企

业数字证书（CA）在网上获取招标文件及其它招标资料（含招标电子技术标文件，格式为*.ZBJ；招标电子

商务标文件，格式为*.ZBS、图纸（电子版））。未办理企业数字证书（CA）的企业需要按照云南省公共资

源交易电子认证的要求，办理企业数字证书（CA），并在  玉溪市公共资源交易电子服务系统网站完成注

册通过后，便可获取招标文件，此为获取招标文件的唯一途径。

5.2 按照《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部门关于激励减免政府投资项目投标保证金的通知》（云发改交

易管理〔2023〕397号）的要求，减免政府投资项目投标保证金，降幅不得低于现收取数额的 50%。具体减

免金额参照对应项目地区的相关文件为准，并在招标文件中明确减免投标保证金的情况。 

5.3其他要求：投标人须于 2024年 07月 08日至 2024年 07月 12日下午 18:00前登录玉溪市公共资源

交易中心获取招标文件，此为获取招标文件的唯一途径，逾期获取的，不予受理。

6.投标文件的上传

6.1投标文件上传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以网上公告时间为准。

6.2网上上传：网上上传网址为玉溪市公共资源交易电子服务系统网站，投标人须在投标截止时间前完

成所有投标文件的上传。投标人根据拟要投标的项目，按照招标文件要求上传全部投标文件，投标文件上

传后须自行检查投标文件的完整性并进行确认签名后，方完成全部投标文件网上上传操作。投标人可自行

打印“上传投标文件回执”。投标截止时间前未完成投标文件传输的，视为撤回投标文件。

6.3其他要求：网上开标：投标人登录玉溪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按照《云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电子化平

台智能开标系统培训教材（适用投标人和供应商）》完成网上智能开标远程解密。

本项目解密时间为 30分钟，若投标人未在规定时间完成以上解密，则视为撤销其投标文件，不再进入

评标阶段。因开标系统、开标现场网络、设备及其他特殊原因，导致不能正常解密投标文件的，经核实和

上报相关部门同意后，可再次下达网上解密指令来延长解密时间。在规定的签名确认时间内不进行确认的，

则视为对开标过程及结果无异议。开标过程中如有问题，可以在线提出异议，由代理机构给予对应的回复。

在规定的统一提出异议时间内不提出异议的，则视为对开标结果无异议。



投标人须在规定时间内解密投标文件，因投标人自身原因无法解密的，视为撤回投标文件，相关责任

由投标人自行承担。

开标时间（投标截止时间）：2024年 07月 30日上午 09时（北京时间）。

技术操作咨询：北京筑龙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服务热线：010-86483801，QQ：4009618998。

7.发布公告的媒介

云南省建设监管公共服务平台、云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信息网及中国烟草总公司、红塔集团网站、中国

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中国采购与招标网网上发布。

8.联系方式

招 标 人：
红塔烟草（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玉溪卷烟厂
招标代理机构： 云南晨晟招标咨询有限公司

地    址：
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区红塔

大道 118号
地    址：

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科普路固地尚

诚 B座 24层

邮    编：      邮    编：      

联 系 人： 孔老师 联 系 人： 李梦瑶、禹海波、沈强

电    话： 0877-2291833 电    话： 0877-6188966

传    真：      传    真： 0871-63139599

电子邮件：      电子邮件：

网    址：      网    址：      

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      

账    号：      账    号：      

投诉电话：      

     

行政监督单位：玉溪高新区规划建设局（填写县级以上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监管机构名称）

监 督 电 话：0877-6562702


